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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关于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和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后财政经费保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
《财政部关于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和实行

“收支两条线”管理后财政经费保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中办发[1998]30号　1998年12月18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人民政府，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军委总政治部，各人民团体：

《财政部关于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和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后财政经费保障的若干意见》已经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财政部关于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和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后财政经费保障的若干意见

附件：　　　　　财政部关于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和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后财政经费保障的若干意见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国家财政要对其履行职能所必需的经费给予保证的决定精神，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实施方案＞的通知》（中办发〔1998〕25号）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监察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加强公安、检察院、法院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工作的规定＞的通知》（中办发［1998］14号）有关要求，现就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和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后财政经费保障的有关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 基本原则

制定财政经费保障政策，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既要考虑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和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后经费方面的实际困难以及解决正常经费缺口的需要，也要考虑财政承受能力，在增加投入的同时，加强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一）分级管理、分级负担。按照事权划分和现行财政管理体制规定，政法机关所需经费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级管理、分级负担。

（二）确保基本需要。政法机关的人员经费、行政经费等维持机关正常运转所需基本经费要坚决予以保证。

（三）保证重点支出。政法机关的办案经费、基本装备经费及主要基础设施的维护等重点支出项目经费应尽力予以保证。

（四）支持贫困地区。中央和省级财政应通过一般性补助与专项补助相结合的方式，对贫困地区政法机关所需经费予以必要的支持。

（五）讲求资金效益。政法机关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中发〔1997〕13号），通过深化改革，严格管理，接受财政监督，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二、 具体措施

（一）政法机关与所办经营性企业彻底脱钩后，原上缴主管部门的利润和管理费中用于补充经费的部分，分别由各级财政部门核实后予以补贴。

补贴的原则：以1997年政法机关从所办经营性企业上缴的税后利润和管理费中实际补充经费额为基数，由各级财政部门核定后予以补贴。

对于补充经费中用于解决个人福利待遇方面的开支，应区别不同情况处理：

1．已经国务院批准，中央级政法机关比照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个人福利待遇政策发放的津贴、补贴，可列入中央财政预算予以安排；未经国务院批准，中央级政法机关比照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个人福利待遇政策发放的各项津贴和补贴，要结合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后的有关政策，通盘考虑，统一标准，经国务院批准后，列入中央财政预算执行。

2．地方各级政法机关执行地方政策发放的津贴、补贴，由省级财政部门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及财力状况，研究制定解决办法，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二）各级人民政府要在分级管理、分级负担的原则下，积极做好本级政法机关的经费保障工作。

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和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后，其履行职能所必需的经费要给予保障，并随着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加大对政法机关的经费投入。财政部门在安排政法机关预算时，要按照预算内外资金结合使用的原则统筹核定，不得与政法机关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挂钩。中央财政在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已经考虑了地方政法机关经费的因素，省级人民政府在中央财政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中，要安排必要的经费，用于补充政法机关的经费支出。对政法机关经费予以必要保证的具体要求是：

1．人员经费，要按照“从优待警”的原则，建立工资发放责任制。对政法机关编制内人员，按照国家（或省级）有关规定，其应享受的基本工资、补助工资、岗位津贴等政策性经费，必须按时、足额发放；同时，要根据当地财力，在实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后，妥善安排好政法机关工作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住房补贴等经费，进一步改善政法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条件。

2．行政经费，要按照高于当地一般行政机关一倍以上的标准予以安排。经济条件好的地区，也可高于该标准予以安排。

3．业务（办案）经费，要根据工作任务予以安排。对大案、要案所需办案经费实行专项报批，专项安排。

4．装备经费，要根据工作需要和财力可能制定装备标准，逐步配备到位。对与办案密切相关的通讯、刑事侦察器材、技术侦察设备、法医设备、交通工具、个人防护器材等装备，要尽力予以解决；对现有装备，要制定更新计划，逐年予以落实；对装备所需的维护、维修和消耗费用，要列入年度经费预算，保证其正常运转和业务工作需要。

5．基础设施经费，要纳入社会发展计划，实行统一规划和管理。要严格执行基础设施建设立项审批程序，对已按审批权限报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立项的项目，要保证其建设资金足额到位。要有计划地安排基础设施维修经费，逐步解决部分地区政法机关基础设施简陋、破旧等问题。

（三）中央和省级财政要根据需要和有关政策，增加对贫困地区政法机关专项补助经费。

1．中央财政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补助力度。为帮助解决贫困地区政法机关经费保障方面存在的困难，中央财政从1999年起，增加专项经费补助数额。增加的专项补助经费，除少数用于有特殊规定的项目外，其余部分重点用于贫困地区政法机关的装备、办案和基础设施维修等项目。中央财政将按照规范的计算方法，向省级财政分配补助资金；省级财政部门根据中央的要求及各地政法机关的任务和工作量，进行再分配，并保证及时、足额落实到基层。中央财政安排的专项经费，实行一次规划、集中安排、分批解决的办法；对特殊地区和重点地区予以重点安排。

2．省级财政部门要认真做好贫困地区政法机关经费保障工作。对贫困地区政法机关的经费保障，省级财政部门负有重要的责任。省级财政部门要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逐步建立起有效的政法机关的经费保障机制。

（1）对政法机关的枪支弹药费、特别业务费、专线电话租金、编制内人员在国家规定的着装范围内所需的服装及标志经费，实行省级财政部门统一安排、统一管理。

（2）省级财政部门要在中央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中，安排一定数额经费用于补贴贫困地区政法机关经费的不足。中央财政安排的专项补助经费，省级财政部门要安排相应的配套资金，并实行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四）加强政法机关的经费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1．认真落实财政部颁布的《行政单位财务规则》，坚决贯彻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有关规定，切实加强政法机关财务管理。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预算内外资金结合使用的要求，统一核定和管理政法机关的各项经费收支预算，加强对政法机关财务工作的业务指导、管理和监督。各级政法机关要按照规定，将收取的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及时、足额交人国库和财政预算外资金专户。对于政法机关的全部财务收支活动，必须由本单位财务部门统一归口管理，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国家的开支范围和标准，制止和纠正违反财经纪律和财务制度的行为。要对经费支出管理的薄弱环节实行重点管理和控制，坚决杜绝铺张浪费行为。

2．优化资源配置，避免重复建设。要继续深化支出管理改革，进一步推行政法机关各部门间基础设施、装备实行共建、共享、共用的办法，提高基础设施、信息、设备的综合利用率。

3．加强政法机关人员编制管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近年来，由于政法机关人员编制增加较快，财政预算安排的经费中，用于人员经费的比重逐年增加，用于装备建设和办案的经费所占比重偏低。政法机关要抓住机构改革的有利时机，下大力气清退自行增加的编外工作人员，切实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4．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政法机关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节省开支，保证重点需要，压缩一般性支出，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五）进一步增强服务观念，提高工作效率，确保政法机关各项经费的及时、足额拨付。各级财政部门要在同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按照中央关于国家财政对政法机关履行职能所必需的经费给予保证的要求，认真组织落实各项财政经费保障政策，进一步增强服务观念，提高工作效率，确保政法机关的各项经费的及时、足额拨付。对于违反有关规定，拖延拨付政法机关经费等情况，要按照规定追究有关负责人和责任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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